
载有个人信息的保险单通过搜索引擎可直

接点开下载，个人信息泄露，谁来担责？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

院”）审结了一起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件。

保单被公开，她起诉三家公司
2019年，高女士在一家保险经纪公司的

介绍下，购买了一保险公司推出的保险产

品。当时，高女士在保险经纪公司提供的网

页上填写并提交了投保信息后，收到了保险

单下载链接。运营该投保网站的是一家技术

公司，技术公司为投保人提供信息平台服务，

如提供网络接入、信息传输、保单下载等。

三年后，高女士偶然在互联网上输入投

保使用的手机号，搜索出一条网站链接，链接

显示：“保险计划”。链接没有任何加密措施，

点开链接，高女士的保单信息一目了然，包括

姓名、证件号、出生日期、职业等。高女士认

为，保险单的公开造成了自己的个人信息泄

露。被泄露的手机号曾长期收到保险推销广

告让她不堪其扰，且保单上显示的职业信息

也可能影响高女士工作的开展。发现这一情

况后，高女士向保险监管机构进行投诉。接

到投诉后，该网站对高女士的个人信息做了

技术处理，一个月后已无法再通过手机号搜

索到该保单。

而后，高女士以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

司、技术公司泄露其个人信息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三家公司清除互联网上披露的个人

隐私信息，共同赔偿6万元。一审法院认为，

依据在案证据难以认定三家公司侵犯了高女

士的隐私权，鉴于高女士已确认再次搜索已

看不到相关信息，遂驳回了高女士诉请。高

女士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二审法院:不涉及隐私
二审中，三家公司均认可输入高女士手

机号可检索到案涉保单并下载这一事实。接

到高女士投诉后，技术公司第一时间更换了

案涉保单的下载地址，阻断了搜索引擎的爬

取，未实施泄露行为。上海一中院认为，手机

号本身是一种具有积极利用属性的个人信

息，可能掌握该信息的亦是不特定对象，高女

士的个人信息可通过搜索引擎等公开渠道被

不特定对象检索获得，本案已构成信息泄露。

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四点：

争议焦点一，案涉信息是否属于隐私权
的保护范畴。本案中，案涉保险单所载明的

手机号、身份证号码、职业等信息具有积极利

用的属性，一般情况下可适用于正常的社会

生活和社交场合，用于个人身份的识别和社

会交往。因此，高女士主张被泄露的信息，难

以界定为隐私权保护范畴。鉴于审理中高女

士多次提及个人信息相关权益，并为此举证

辩论，且高女士个人信息泄露事实发生或持

续至《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后。在高女士依

法享有个人信息权益的前提下，具体保护规

则可适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

争议焦点二，高女士提起本案诉讼是否
需要履行前置程序。本案中，高女士提起本
案诉讼是为明确责任承担主体，并主张损害

赔偿，已不再局限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个

人信息权利请求权，不再受制于“个人信息处

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这一前置条

件。因此，高女士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

责任方承担侵权责任。

争议焦点三，案涉信息泄露的责任承
担。保险公司对高女士个人信息的收集及提
供具有合理目的，是与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

直接相关，且与合作方即保险经纪公司曾约

定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要求，未有不当行

为。因此保险公司在案涉个人信息处理过程

中不存在侵权行为。

技术公司是高女士个人信息的直接收集

者与处理者，且依据高女士提交的截图可见，

泄露网址链接指向技术公司运营的投保网

站，被高女士投诉后也是技术公司变更了保

险单链接，技术公司应就上诉人高女士案涉

信息泄露承担侵权责任。

保险经纪公司引导有投保需求的客户在

投保网站上填写信息并下单，与技术公司对

于高女士个人信息的收集及使用、传输等具

有共同目的，对其间涉及的个人信息处理方

式亦属共同决定。因此保险经纪公司应就高

女士案涉信息泄露承担连带责任。

争议焦点四，高女士损害后果的认定。
本案中，高女士个人信息已被泄露，存在为不

特定第三人获取的风险，该风险本身即为高

女士个人信息权益的损害，此外，因被泄露的

个人信息中包含敏感个人信息，使其内心产

生焦虑，可视为高女士的损害后果。

综合本案，并为切实强化个人信息处理者

对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考虑，上海一中院判决

技术公司赔偿高女士一万元，保险经纪公司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以上名称皆为化名）

通讯员 袁逸馨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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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保险信息遭泄露，谁担责？
技术公司被判赔一万元，保险经纪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有困难找刘警官”
静安社区民警刘伟探索“三所联动”社区治理实践路径

  后的他被居民唤作“树洞”叔叔
松江公安分局民警李辰伟扎根社区，倾听居民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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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正在关闭的高铁车门

“有困难找刘警官。”这句话在铁路新

村流传甚广。社区警务工作的重点、难点

在群众，做好这一工作必须紧紧依靠群众，

社区民警刘伟深知这一点。以“为民服务”

为出发点，依托“三所联动”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厘清了小区治理的“千丝万缕”，

编织成社区防控这张网。

铁路新村小区是一个建于1956年的旧

式公房小区，小区总面积近6.6万平方米，

15栋楼共981户，实有人口约2100人。小

区共有停放充电需求的电动自行车288

辆，但因该小区为铁路局自建用房，未配置

物业管理公司，无公共区域，原先建设的非

机动车棚仅配备了80个电瓶车充电停车

位，小区电瓶车楼道充电、飞线充电的现象

较为突出，停车秩序乱、消防隐患多的问题

随之而来。

针对小区居民电瓶车停车充电的刚

需，派出所主动牵头街道平安办、小区居委

研究制定了电瓶车停放充电建设方案，预

计在小区北部、南部原动拆迁空地和毛家

弄3号、4号公共区域新建非机动车充电

桩，但居民却认为集中建设的充电桩存在

辐射，可能对健康有害，表示反对。

考虑到居民担心的焦点问题是充电

桩是否影响健康，柔性劝说的效果有限，

刘伟在“三所联动”机制运作下，邀请人民

调解员与律师参与到与居民的对话中，寻

找突破口。座谈会上，律师指出，充电桩

的建设是在先期审核和事中监督下进行

的，司法所、律所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文

书，以保障居民权益不受侵害。刘伟劝导

居民，充电装置的缺少导致部分居民找不

到外部充电点位，不得不“飞线”充电，容

易导致火灾。公建充电桩是为民工程，质

量层层把关，希望两幢楼的居民权衡利

弊，消除火灾隐患。

法、理双管齐下，3号、4号楼居民终于

放下心来接受了充电桩的建设，铁路新村

小区新增了可供120辆电瓶车同时停车充

电的简易电动车棚，加上原有的80个停车

充电位，基本解决了小区电瓶车停车难、充

电难、易引发纠纷的问题，彻底消除了“飞

线”充电和楼道充电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

通讯员 宋一江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李辰伟是城中路派出所的一位95后青

年民警。从警前，他是社区社工，公安院校

毕业后就来到了派出所。李辰伟工作时总

是耐心倾听居民的意见，久而久之，大家都

叫他“树洞”叔叔。

李辰伟在派出所值夜班时，常常遇到

田姐来聊天。田姐是独居老人，患有臆想

症，经常向民警诉说“小秘密”。李辰伟接

任社区民警后，成了田姐的监护人，随叫

随到，时常探视，还会变着花样哄劝田姐

按时吃药。时间一长，田姐把李辰伟当成

了另一个儿子。田姐时常发病，只愿见小

李，而李辰伟总是耐心陪伴。田姐不分昼

夜地与李辰伟分享“新秘密”，李辰伟明

白，这是田姐想让他多陪伴。李辰伟长久

以来的关心和陪伴，让田姐的臆想症症状

有所缓解。

今年过年期间，李辰伟得知辖区内一

名10岁男孩因父母忙于工作忽视其学业，

导致其沉迷手机。男孩寒假期间因不做作

业与父母争执，三次离家出走，均被李辰伟

找回。

李辰伟来到男孩家，见其父母不在，便

以游戏为话题与男孩交流，并添加为游戏

好友。随后，李辰伟组织单位游戏高手与

男孩对战，使其心生敬佩。李辰伟趁机提

出，完成作业后双休日可带他一起玩游

戏。同时，李辰伟劝说男孩父母增加陪伴

时间，男孩可每周告知他父母陪伴情况。

渐渐地，男孩玩游戏的时间减少了，也开始

与父母外出郊游了，生活回归正轨。

不论是“问题少年”、遭遇“裸聊”诈骗

的男青年，还是接到诈骗短信的独居老人，

都愿意对李辰伟敞开心扉。李辰伟常在警

民联系微信群中告诉大家，不要害羞、不要

害怕，95后小李有着强大的心理建设能力，

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树洞”。这“树洞”深

深扎根社区，为居民遮风挡雨。

本报记者 曹博文 特约通讯员 张嘉煜

本报讯（记者 解敏 通讯

员 杨景）为全力维护第七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辖区低

空空域安全，普陀警方持续加

强巡检力度，重点强化无人机

安全管控，并于近日查获辖区

内首起无人机“黑飞”案件，违

法行为人孟某已被警方依法行

政处罚。

10月29日，普陀公安分局

中山北路派出所民警在开展日

常工作中，发现有一架无人机

在辖区管制空域内飞行。随

后，分局治安支队将此情况通

报给市局治安总队，在确认该

无人机系“黑飞”后，民警当即

责令无人机操纵员孟某把无人

机收回，并将孟某传唤至派出

所作进一步调查。

到案后，孟某对自己的违

法行为供认不讳。据孟某交代，

他是一名资深的摄影爱好者，且

最近爱上了无人机飞行拍摄的

高空美景。为追求“独特视角”，

孟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架无人机，

后在未获得相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居住

地附近飞行拍摄。经查，孟某操纵无人机在小区

上空盘旋片刻后，又飞至辖区某“网红”商场上空

进行摄影，所幸未造成恶劣影响。经民警教育

后，孟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以后不会

再犯，会通过正规途径申请飞行。

目前，违法行为人孟某因实施了违规操控

微型、轻型、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管制空

域内飞行的违法行为，已被普陀警方依法行政

处罚。

■警方提示：广大市民、游客及专业无人
机操作员、无人机爱好者，请严格遵守相关飞行

管控通告规定，不在管控区域和时段内飞行无

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针对无人机违规飞行

行为，警方将持续加大查处力度，请切勿抱有侥

幸心理。

本报讯（通讯员 方慧 见习记者 陈佳

琳）近日，一男子乘坐高铁时因为自己“睡迷糊

了”，误以为已经到站，并试图用手“扒”开正在

关闭的高铁车门，阻碍了列车正常发车，而他

的理由竟然是“以为高铁车门像电梯门一样，

用手挡住就会自动打开！”目前，该男子已被上

海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罚款1000元。

10月29日12时44分许，上海铁路公安

处昆山站派出所接昆山南站的工作人员报

告，G8298次列车在站台停靠后，即将发车

时，有一男子在车内阻挡车门关闭，造成列车

晚点。接到报警后，上海铁路公安处昆山站

派出所民警立即将该男子带离调查。

经查，该男子姓刘，当天乘坐G8298次列

车从上海站前往苏州站出差办事，上车后就

在自己的座位上睡着了，列车中途经过昆山

南站停靠时，睡得迷迷糊糊的刘某误以为自

己已经到了苏州站，于是急忙往车厢门口走

准备下车。然而此时车门正在关闭，情急之

下，刘某像往常坐电梯一样，伸出手挡住车

门，导致车门被弹开无法正常关闭，造成列车

晚点发车。

刘某承认了自己阻挡车门的行为，表示

自己当时不知道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影响。民

警对刘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和普法宣传，并依

法给予刘某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

造成列车晚点，一男子被罚1   元


